茅台学院竞赛类或证书学分认定与转换申请表
	学  号
	
	姓  名
	

	所在
学院
	
	专业及班级
	

	学生获得竞赛或证书材料
填写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获得日期    
	发证单位
	申请学分

	
	
	
	
	
	

	
	
	
	
	
	

	拟认定与转换课程
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号
	课程性质
	学分
	开课学期

	
	
	
	
	
	

	
	
	
	
	
	

	职业技能证书是否为国家级或省级机构颁发
	

	是否已在学校其他规定中使用该成果认定学分或奖励
	

	学生所在学院审核意见
	
通过审核，同意认定该生：
成果                               ，认定            课程，        学分。
成果                               ，认定            课程，        学分。
成果                               ，认定            课程，        学分。

                             负责人：                年    月    日（公章）

	教务部
审核意见
	（须写明是否同意）

                      教务处负责人：                  年    月    日（公章）


注：1.课程性质填写：专业选修课、通选课；
    2.证明材料包括：各类证书原件、复印件，参赛证明和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等； 
[bookmark: _GoBack]    3.申请表一式两份，分别由学院、教务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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